支付机构江西省分公司设立、变更和终止备案指南

一、备案项目

江西省外支付机构在江西省内设立分公司并开展《支付业务许可证》许可业务备案；支付机构分公司变更、终止备案。

二、备案依据

《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8号）、《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令〔2024〕第4号）。

三、分公司设立

（一）备案条件

1.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安全生产保障措施；

2.具有必要的支付业务设施，包括本地业务操作、管理和风险监控系统或终端；

3.具有一定支付结算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分公司管理人员和业务支持人员，且为常驻分公司人员；

4.法人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核准经营地域范围为全国或者覆盖包括江西省在内的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备案材料

1.支付机构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书面报告，说明总公司基本情况，分公司基本情况、分公司治理架构、拟在江西省从事的支付业务类型、业务流程、风险管理措施、业务发展规划，分公司所有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等；

2.加盖法人公章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3.支付机构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支付机构分公司住所和管理人员相关材料。

（三）办理流程

1.受理材料：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受理支付机构分公司提交的备案材料。

2.书面审核：支付结算处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材料的书面审核。对分公司备案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并说明原因，督促分公司5个工作日内提交补正材料。

3.现场核实：对于书面审核分公司备案材料符合要求的，支付结算处5个工作日内开展分公司现场核实，并完成备案。

（四）办结时间

自受理备案材料起，10个工作日（补正材料时间不计入），完成备案。

四、变更备案

支付机构分公司备案材料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完成后10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支付结算处更换备案材料。

五、终止备案

（一）终止前备案

支付机构分公司在江西辖内终止支付业务的，应提前10个工作日向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支付结算处提交下列材料：

1.支付机构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书面报告，说明分公司支付业务开展情况、拟终止支付业务类型、终止时间、终止原因、终止工作安排等；

2.支付机构分公司客户合法权益保障方案；

3.支付机构分公司支付业务信息处理方案、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

（二）终止后情况报告

支付机构分公司应自支付业务终止工作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支付结算处提交终止工作完成情况报告。

六、办理地点

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主楼306室（南昌市东湖区铁街25号）。

七、办理时间

工作日8:30-12:00，14:00-17:00。

八、联系电话

0791-86636832。

